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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DR—2018—01017

湘乡政办发〔2018〕48 号

湘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明确全市首期物业专项维修资金

交存标准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水府示范区、经济开发区管

委会，市直机关各有关单位，市属及驻市各企事业单位，各

人民团体：

为加强全市首期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工作，根据《住

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、财政部令第 165 号，2007

年）、《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湖南

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湘建房〔2016〕

149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结合实际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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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首期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交存标准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全市首期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按建安造价交存比例：

别墅为 6%；有电梯的商品房为 6%、无电梯的商品房为 5%；

有电梯的经济适用房为 5%、无电梯的经济适用房为 5%；符合

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车库、车位为 5%。

二、全市首期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交存时按每平方米建筑

面积进行核算，其具体交存标准附后。

三、实行预售的商品房，购房者应当在办理商品房预售

合同备案前，将首期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存入物业专项维修资

金专户；截至房屋竣工尚未售出及开发建设单位自留的物业，

开发建设单位应当在申请竣工验收前，将首期物业专项维修

资金存入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专户；实行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

的，建设单位应当交纳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可从监管的预售

资金中划转。

四、出售公有住房的，售房单位按照多层住宅不低于售

房款的 20%、高层住宅不低于售房款的 30%，从售房款中一次

性提取物业专项维修资金；购房业主按照所拥有住宅的建筑

面积交存物业专项维修资金，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交存首期物

业专项维修资金的数额为当地房改成本价的 2%。

五、本通知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

原《湘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全市首期物业专项维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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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交存标准的通知》（湘乡政办发〔2013〕96 号）自本通

知施行之日起废止。

附件：湘乡市首期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交存比例和标准

湘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10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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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湘乡市首期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交存比例和标准

项目

物业类型

别墅

商品房 经济适用房
符合办理

不动产权

证书的车

库、车位

备 注

有电梯 无电梯 有电梯 无电梯

首期物业专项

维修资金交存

比例

6% 6% 5% 5% 5% 5%

建筑安装工

程每平方米

造价（元）

1500 1600 1100 1500 1100 1600

由市住房和

城乡建设局

2018 年 9 月

发布

首期物业

专项维修

资金交存标准

（元/㎡）

90 96 55 75 55 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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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10月22日印发


